
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改革

开放40年高校科技创新成就推荐工作的通知

有关高校：

根据《教育部科技司关于组织开展改革开放40年高校科技创新成就推荐工作的通知》（教技司〔2018〕263号）要求，为系统回顾和广泛宣传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高校科技创新工作的光辉历程和巨大成就，进一步激发广大科技工作人员的热情和动力，决定开展高校科技创新成就推荐工作，遴选部分优秀成就以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报道。高校推荐的科技创新成就围绕重大科学前沿创新、关键核心技术突破、显著效益成果转化、特殊意义标志事件（人物）四个方面进行筛选和提炼，省属本科高校每校不超过5项并进行排序，其他高校各1项，由我厅汇总后择优向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推荐报送；中央部属高校每校不超过10项，直接向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推荐报送，并报我厅科

技处备案。各高校推荐的科技创新成就材料（包括电子版、纸质版），请于8月16日前报送我厅科技处。

联系人：张明坤，电话0591-87822128、87091618，电子邮箱：jytkjc@126.com，地址：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162号（邮编35000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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